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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隆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内蒙古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辛志林尧 原审被告内蒙古
隆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袁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袁
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五
条规定袁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22)内 01民终
4154号案件的上诉状副本尧开庭传票遥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袁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的第二日上午 9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冤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尧询问遥请准时到
庭参加诉讼袁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内蒙古隆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内蒙古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云建辉尧 原审被告内蒙古
隆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袁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袁
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袁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22)内 01民
终 4155号案件的上诉状副本尧开庭传票遥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袁并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 9时 30分渊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冤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尧询问遥请准
时到庭参加诉讼袁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内蒙古南方宏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院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瑞安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内蒙古南方宏晖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尧 第三人刘彬瑞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2) 内 01民初
128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
通知书尧管辖异议申请书及渊2022)内 01民初
128号民事裁定书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内蒙古隆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内蒙古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田建伟尧 原审被告内蒙古
隆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袁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袁
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袁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22)内 01民
终 4156号案件的上诉状副本尧开庭传票遥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袁并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 9时 30分渊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冤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尧询问遥请准
时到庭参加诉讼袁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温茹尧王艳龙尧王迪院
本院受理原告蔡海旺与被告温茹尧 王艳

龙尧王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渊2021) 内 0121民初
5228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院一尧温茹给付
蔡海旺借款人民币 30000元袁 并向蔡海旺支
付借款利息袁 该利息以借款本金 30000元为
计算基数袁自 2021年 1月 15日起袁按照年利
率 15%计算袁直至实际付清为止袁温茹已支付
的利息 1700元予以核减袁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付清曰二尧王艳龙尧王迪对上述判决确定
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曰三尧王艳龙尧王迪
承担保证责任后袁 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
范围内向温茹追偿遥 案件受理费 620元及公
告费 500元袁均由温茹尧王艳龙尧王迪负担遥 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土默特左旗人
民法院 306室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不领则
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武志峰尧张慧敏尧武志成尧银雅琴院
原告土默特左旗金谷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 咱案号为院渊2022) 内 0121 民初
1212号暂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因你们不在户籍
所在地袁也无其他联系方式袁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和 30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下午 3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
金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遥诉讼请求如下院一尧被告武志峰尧张慧
敏夫妻归还原告借款本金预80, 000. 00 元及
相应利息预17533. 37元袁 本息合计预97533. 37
元渊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 3月 21日袁自 2022
年 3月 22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
照合同约定计算为准冤遥 二尧保证人武志明及
其配偶张莉尧 武志成及其配偶银雅琴承担连
带保证还款责任遥三尧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刘生旺尧王晶院
原告内蒙古庆源安华企业管理中心 渊有

限合伙冤诉你二人咱案号为院渊2022)内 0121民
初 3578号暂 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袁因
你二人下落不明遥 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术尧 应诉通知书尧 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
院金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遥 诉讼请求院一尧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王晶尧 刘生旺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
元袁 利息及逾期利息合计人民币 28472. 71
元袁本息共计 78472. 71元渊其中利息及逾期
利息自 2016年 8月 24日至 2022年 4月 13
日袁 并按合同约定支付从 2022年 4月 14日
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逾期利息等冤遥 二尧本案
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遥 事实及理由院
2016年 8月 24日被告王晶尧 刘生旺与土默
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沙尔营信用社签
订了叶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富民一
卡通领用合约曳袁约定被告王晶尧刘生旺向土
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沙尔营信用社
借款本金 50000元袁借款期限 12个月袁借款
利率为实际借款日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35%,
并在合约中约定逾期利息及罚息遥 2019 年
12月 27日起袁 该笔债权经过三次依法转让
后袁最终由次受让方鄂尔多斯市安华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到原告名下袁并
且各转让方均已依法履行了相应的通知义
务遥 至此袁原告已合法取得了该笔债权袁渊原
告 2020年 3月 10日在北方新报报登载了债
权转让及向被告催收欠款尧利息及相关费用
的公告袁后又派人向被告催收冤遥 现因被告一
直未履行还款义务袁经原告多次催要袁仍拒
不履行还款义务袁 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袁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袁恳请人民依法支持原
告的诉讼请求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云德章院
原告刘浩诉被告云德鹏以及第三人云利

民尧云德章咱案号为院渊2022)内 0121民初 3156
号暂 继承纠纷一案袁 因第三人云德章下落不
明遥 现依法向第三人云德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尧举证
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渊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金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诉讼请求院1.请求
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自其
母亲和姥姥名下继承的土地流转费本金

93909元曰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 434.33元 渊以 93909元
为本金袁 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袁 自 2022年 5月 18日计
算至起诉之日冤袁以上暂计 94343.33元袁并按
上述方式计算至本利支付完毕之日止院3.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事实和理由院原告的姥姥
白兰弟生有子女五人袁分别为大儿子云利民袁
二儿子云德鹏袁三儿子云德章袁四儿子云德耀
渊2008年 6月去世冤袁女儿云世英遥六人均为土
默特左旗沙尔沁镇老龙不浪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遥 原告刘浩出生后随其母亲云世英落户
于姥姥白兰弟户籍上至今未发生变动袁 户籍

号为 021049665.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袁该农户
承包本村土地共计 60.12亩袁多年来承包地的
面积未发生变动遥2018年袁老龙不浪村开展土
地确权工作袁确认原告及其母亲尧姥姥均为该
户承包土地共有人遥2021年袁老龙不浪村土地
流转袁 被告云德鹏作为该户代表与老龙不浪
村委会签订叶土地流转协议书曳袁约定院甲方
渊被告冤 将本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其中的 16.58
亩流转给乙方渊老龙不浪村委会冤袁本次土地
流转费 352159.2元袁签订协议后一次性支付遥
2021年 11月袁 原告的姥姥白兰弟去世袁2022
年 4月袁原告母亲云世英去世遥 2022年 5月袁
内蒙古农村信用社将该笔土地流转费转入被
告账户遥原告的姥姥和母亲在世时袁承包地已
经流转袁 之后所得的土地流转费应当作为原
告姥姥和母亲的遗产由原告本人作为法定继
承人继承遥 但当原告向被告索要继承的土地
流转费时袁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拒绝交付遥现该
笔土地流转费全部存放于被告账户袁 被告拒
绝交付的行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遥 为
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袁 原告依据我国 叶民法
典曳叶农村土地承包法曳 等相关法律规定向贵
院提起本诉袁望判如所请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杭锦后旗佳兴农业专业合作社院
本院受理原告刘恒亮与被告杭锦后旗佳

兴农业专业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已
审理终结遥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渊2022)内
0826民初 2055号民事判决书遥判决如下院一尧
被告杭锦后旗佳兴农业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
生效后 3日内给付原告刘恒亮货款 4248元曰
二尧驳回原告刘恒亮的其他诉讼请求遥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
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袁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50元袁公告费 400元袁合
计 450元袁 由被告杭锦后旗佳兴农业专业合
作社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上诉
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武志峰尧张慧敏院
本院受理原告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和林格尔支行诉被告张莉尧武志明尧赵
贵梅尧侯海清尧张慧敏尧武志峰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渊2022)内 0123民初 810号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袁逾
期则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王成霞:
本院受理原告李秀丽与被告王成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现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内 0102 民初 1115 号民事判决
书遥判决如下:一尧被告王成霞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李秀丽偿还借款本金
705762 元及利息(利息以 705762 元为基数按
照年利率 15%的标准计算自 2021 年 10 月
26 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二尧驳回原
告李秀丽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 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出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王福义: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诉被告王福义追偿
权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
款 38741.45元;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保险费 3687.53元;3. 请求贵院依法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 5402.17元袁以代偿款
38741.45 元为基数袁 按照年利率 4.35%袁自
2018年 8月 1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
暂计算至 2021年 10 月 11日止; 以上共计:
47831.15元.4.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尧保全费尧公告费遥 )尧应诉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以及(2022)内 0102民初

9139号民事裁定书遥(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
程序)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袁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2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七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高忠尧韩桂琴:
本院受理原告王苗基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2)内 0802 民初 4378号民事判决书袁
判决如下:被告高忠尧韩桂琴于本判决生效后
15日内返还原告王苗基借款本金 72200元袁
利息从 2016年 9月 18 日至 2019年 8 月 19
日期间按月利率 15%计算袁从 2019年 8月 20
日至清款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
算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曳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3100元袁由被
告高忠尧韩桂琴负担遥 公告费 260元由被告高
忠尧韩桂琴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干召庙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刘梦麟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尧渊2022)内
7101民初 842号民事裁定书遥自公告之日起袁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并定于
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渊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吴明军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尧渊2022)内
7101民初 963号民事裁定书遥自公告之日起袁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并定于
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渊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郭正庭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尧渊2022)内
7101民初 964号民事裁定书遥自公告之日起袁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并定于
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渊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赵丽娜院
关于郜瑞峰申请执行赵丽娜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袁在执行过程中袁本院依法委托内蒙古
景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赵丽娜
名下位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可镇可可花园 A
区 11号楼原仓储原103号车库一间进行了评
估遥 该评估机构已作出内景通估字 咱2022]第
0167号评估报告遥 上述房屋的评估价格为人
民币 63314元遥 因你下落不明袁本院现向你公
告送达评估报告袁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袁请你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 2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
提出袁 逾期本院将依法对此房产进行拍卖及
以物抵债等司法程序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6日


